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人作为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2016 年按照《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关于加

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董事行为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充分发

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利益，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现将 2016 年度本人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述职如下： 

一、 会议出席情况 

     2016 年度，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

决策事项和其他重大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本人出席会议的情况如下： 

（一）会议出席情况 

亲自出席了公司 2016 年度召开的 8次董事会会议，5次股东大会；对出席

的董事会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本人均投了赞成票，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形； 

（二）报告期内无授权委托其他独立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三）报告期内本人未对公司任何事项提出异议 

二、 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 

1、2016 年 2 月 16 日在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16 次会议上对《关于

公司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三年（报告期）财务会计报告议案》、《关

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2016 年度继续

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 

2、在 2016 年 3 月 7 日在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17 次会议上对《关

于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 5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赣州同兴达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 6000 万

元授信额度并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赣州同兴达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 



3、在 2016 年 4 月 29 日在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18 次会议上对《关

于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 5亿元最高授信额度并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

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 1.25 亿元最高授信额度并由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赣州同兴达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4、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在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上对《关

于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 6000 万元最高授信额度并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赣

州同兴达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5. 2016 年 8 月 23 日在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20 次会议上对《关于公

司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三年又一期（报告期）财务审计报告的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16 年 11 月 16 日在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上对《关于公

司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财务审阅报告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 对公司进行现场考察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通过参加董事会会议等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主动到

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等，与公司其他董事、经理层、董事

会秘书深入沟通、交换意见，及时与公司管理层沟通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确

保审计报告全面反映公司真实情况。 

四、 任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公司董事会设立了审计、薪酬、战略、提名四个专门委员会。报告期内，本

人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以及战略委员会委员。 

报告期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严格按照《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并对公

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报告期内，审计委员会共召开会议 6 次，审议通过了：《公司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三年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 5000 万元

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审议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 6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提

供担保的议案》、《审议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 5 亿元最高授信额度并由提供担保、

审议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 1.25 亿元最高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向



民生银行申请 6000 万元最高授信额度并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公司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三年一期审计报告的议案》、《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0 月 31 日财务审阅报告的议案》、《核销公司 2016 年度应收账款的议案》等议

案。 

报告期内，作为战略委员会的成员，积极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及行业发

展状况，对公司的战略决策提出意见。作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公司

制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等事项提出建议。 

2017 年，本人将继续履行诚信与勤勉义务，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

司发展提供有建设性的建议，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参考，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

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特此报告。 

独立董事： 朱岩 

 

2017 年 4 月 24 日 

 




